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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 1.为混业经营预留政策空间 现行证券法(以下简称原法)

：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 修订后的

法律(以下简称新法)：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

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

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允许开发新的证券

交易品种 原法：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 新法：证券交易

以现货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 3.为国企买卖股

票留出法律空间 原法：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

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 新法：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

企业买卖上市交易的股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4.不再

限制券商融资融券 原法：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融

券的证券交易活动。 新法：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卖出证券必须

是客户证券账户上实有的证券，不得为客户融券交易。证券

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账户上实有的资金支

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 新法：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

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5.取消禁止银行资金入市规定 原法：禁

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新法：依法拓宽资金入市渠道，

禁止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6.建立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 原法

：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新法：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依法采取承销方式的，或者公开发



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保荐制度的其他证券的，应当聘

请具有保荐资格的机构担任保荐人。 申请股票、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保荐制度的其他

证券上市交易，应当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机构担任保荐人。

7.增加公司负责人的责任规定 原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新

法：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

书面确认意见。上市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

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 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

责，致使证券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风险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撤销其任职资格，并责令公司

予以更换。 8.建立发行申请的预披露制度 原法：没有这方面

的规定。 新法：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在提交申

请文件后，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预先披

露有关申请文件。 9.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 原法：没有这

方面的规定。 新法：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

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

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10.对公开发行行为作出界

定 原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新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

公开发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

累计超过二百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

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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